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駿鶴（原名林常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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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

偵字第5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

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

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少年戊○○（95年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

卷）因改裝車輛噪音問題素有嫌隙。民國111年10月21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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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14分許，甲○○與少年易○凡（94年2月生，真實姓名年

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

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許祐德在臺中市○○區○村

○街0號住處內聚會，甲○○因戊○○騎乘改裝車輛產生噪

音而對戊○○出言制止，引發戊○○不滿，戊○○（涉犯傷

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

應以訓誡）遂邀集丁○○、己○○、乙○○、少年甯○勳

（95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

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

少年吳○宇（94年7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

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712號裁定諭知交

付保護管束）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凱」、「小

陳」之成年人到場，丁○○、己○○、乙○○、戊○○、甯

○勳、吳○宇、「小凱」、「小陳」即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在甲○○上址住處

前之公共場所輪番徒手毆打甲○○、易○凡及許祐德（丁○

○等人涉犯傷害罪部分，未據告訴或由本院少年法庭另行處

理），致甲○○因而受有頭部、左側頸部、右側手部及雙側

足部擦挫傷等傷害，以此方式妨害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甲

○○於此同時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戊○○，致戊○

○因此而受有左臉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少年戊○○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

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

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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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

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己○○、乙○○

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

第55-57頁、第223-225頁、第188-189頁、第41頁、第187-1

88頁、第49頁、第190-191頁；本院卷第50頁、第62頁），

核與證人即少年戊○○、甯○勳、吳○宇、易○凡於警詢中

之陳述內容相符（見偵卷第19-21頁、第27-28頁、第30-31

頁、第76-77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

錄表（少年戊○○指認被告甲○○、被告甲○○指認少年戊

○○、甯○勳）、告訴人即少年戊○○之長安醫院111年10

月22日診斷證明書、被告甲○○之長安醫院111年10月22日

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稽

（見偵卷第99-105頁），足認被告甲○○、丁○○、己○

○、乙○○等4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150條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實施強暴脅迫

之對象，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

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

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

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

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

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

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即屬該當（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經查，被

告甲○○因機車改裝排氣管發出噪音之問題而和少年戊○○

發生衝突，少年戊○○以遭欺負為由邀集友人即被告丁○

○、己○○、乙○○、少年甯○勳、吳○宇及「小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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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陳」等人前往被告甲○○住處前欲討回公道，被告等人

即於深夜23時14分許之馬路上大打出手等情，經本院認定如

上，亦有現場監視畫面翻拍照片附卷可憑（見偵卷第99-105

頁），被告等人於夜深人靜之時，在公共場所馬路上叫囂、

打群架，此暴力氛圍當使周遭住戶或路過之民眾感到危害及

恐懼不安，擔心遭波及或後續產生無法預期之後果，顯然已

該當本條之立法意旨，被告等人之行為當有妨害秩序甚明。

二、又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

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刑不同，為一

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785號刑事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甲○○為90年6月生，行

為時係年滿20歲之成年人，告訴人戊○○為95年3月生，於

本案發生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被告及告訴人

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足參（見

本院卷第19頁；偵卷第109頁），且由被告甲○○於警詢及

偵查中所述，其供稱告訴人戊○○係住在對面鄰居之友人，

亦稱告訴人戊○○為年輕人等語（見偵卷第223頁、第55

頁），足認被告甲○○對於告訴人戊○○為少年，應屬可得

預見。

三、核被告丁○○、己○○、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

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而

被告甲○○所為，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

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

定加重其本刑。起訴書雖僅記載被告甲○○涉犯傷害罪嫌等

語，惟此經公訴人當庭補充（見本院卷第49頁、第57頁），

並經本院告知所犯法條，無礙被告甲○○攻擊防禦權之行

使，本院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被告丁○○、己○○、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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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甯○勳、吳○宇及「小凱」、「小陳」等人，

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己○○、乙○

○不思以合法方式解決衝突，竟於深夜大馬路之公共場所一

言不合、大打出手，危害社會秩序與安寧；被告甲○○亦未

能控制情緒，理性溝通表達訴求，竟對少年戊○○為傷害行

為，所為均無足取；衡以被告丁○○等4人於犯罪後均坦承

犯行、尚知悔悟，然並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以賠償損害之

結果及原因（見本院卷第50頁），參酌被告等4人之犯罪動

機與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告

等4人分別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

本院卷第63頁），被告等4人、公訴人就本案之量刑意見

（見本院卷第64頁），被告等4人除本案外並無其它前案科

刑紀錄，素行均尚稱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

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

法第11條、第28條、第277條第1項、第150條第1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雅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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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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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少年戊○○（95年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因改裝車輛噪音問題素有嫌隙。民國111年10月21日23時14分許，甲○○與少年易○凡（94年2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許祐德在臺中市○○區○村○街0號住處內聚會，甲○○因戊○○騎乘改裝車輛產生噪音而對戊○○出言制止，引發戊○○不滿，戊○○（涉犯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遂邀集丁○○、己○○、乙○○、少年甯○勳（95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少年吳○宇（94年7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712號裁定諭知交付保護管束）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凱」、「小陳」之成年人到場，丁○○、己○○、乙○○、戊○○、甯○勳、吳○宇、「小凱」、「小陳」即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在甲○○上址住處前之公共場所輪番徒手毆打甲○○、易○凡及許祐德（丁○○等人涉犯傷害罪部分，未據告訴或由本院少年法庭另行處理），致甲○○因而受有頭部、左側頸部、右側手部及雙側足部擦挫傷等傷害，以此方式妨害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甲○○於此同時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戊○○，致戊○○因此而受有左臉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少年戊○○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己○○、乙○○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55-57頁、第223-225頁、第188-189頁、第41頁、第187-188頁、第49頁、第190-191頁；本院卷第50頁、第62頁），核與證人即少年戊○○、甯○勳、吳○宇、易○凡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相符（見偵卷第19-21頁、第27-28頁、第30-31頁、第76-77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少年戊○○指認被告甲○○、被告甲○○指認少年戊○○、甯○勳）、告訴人即少年戊○○之長安醫院111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被告甲○○之長安醫院111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99-105頁），足認被告甲○○、丁○○、己○○、乙○○等4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150條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即屬該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甲○○因機車改裝排氣管發出噪音之問題而和少年戊○○發生衝突，少年戊○○以遭欺負為由邀集友人即被告丁○○、己○○、乙○○、少年甯○勳、吳○宇及「小凱」、「小陳」等人前往被告甲○○住處前欲討回公道，被告等人即於深夜23時14分許之馬路上大打出手等情，經本院認定如上，亦有現場監視畫面翻拍照片附卷可憑（見偵卷第99-105頁），被告等人於夜深人靜之時，在公共場所馬路上叫囂、打群架，此暴力氛圍當使周遭住戶或路過之民眾感到危害及恐懼不安，擔心遭波及或後續產生無法預期之後果，顯然已該當本條之立法意旨，被告等人之行為當有妨害秩序甚明。
二、又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刑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785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甲○○為90年6月生，行為時係年滿20歲之成年人，告訴人戊○○為95年3月生，於本案發生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被告及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9頁；偵卷第109頁），且由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其供稱告訴人戊○○係住在對面鄰居之友人，亦稱告訴人戊○○為年輕人等語（見偵卷第223頁、第55頁），足認被告甲○○對於告訴人戊○○為少年，應屬可得預見。
三、核被告丁○○、己○○、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而被告甲○○所為，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本刑。起訴書雖僅記載被告甲○○涉犯傷害罪嫌等語，惟此經公訴人當庭補充（見本院卷第49頁、第57頁），並經本院告知所犯法條，無礙被告甲○○攻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被告丁○○、己○○、乙○○、戊○○、甯○勳、吳○宇及「小凱」、「小陳」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己○○、乙○○不思以合法方式解決衝突，竟於深夜大馬路之公共場所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危害社會秩序與安寧；被告甲○○亦未能控制情緒，理性溝通表達訴求，竟對少年戊○○為傷害行為，所為均無足取；衡以被告丁○○等4人於犯罪後均坦承犯行、尚知悔悟，然並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以賠償損害之結果及原因（見本院卷第50頁），參酌被告等4人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告等4人分別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3頁），被告等4人、公訴人就本案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64頁），被告等4人除本案外並無其它前案科刑紀錄，素行均尚稱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277條第1項、第15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雅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駿鶴（原名林常睿）



            游凱捷


            謝宗祐


            馬英愷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
偵字第5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
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
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少年戊○○（95年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因
    改裝車輛噪音問題素有嫌隙。民國111年10月21日23時14分
    許，甲○○與少年易○凡（94年2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
    定諭知應以訓誡）、許祐德在臺中市○○區○村○街0號住處內
    聚會，甲○○因戊○○騎乘改裝車輛產生噪音而對戊○○出言制止
    ，引發戊○○不滿，戊○○（涉犯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
    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遂邀集丁○○、己○
    ○、乙○○、少年甯○勳（95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
    定諭知應以訓誡）、少年吳○宇（94年7月生，真實姓名年籍
    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
    第712號裁定諭知交付保護管束）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
    號「小凱」、「小陳」之成年人到場，丁○○、己○○、乙○○、
    戊○○、甯○勳、吳○宇、「小凱」、「小陳」即共同基於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在甲○○上址
    住處前之公共場所輪番徒手毆打甲○○、易○凡及許祐德（丁○
    ○等人涉犯傷害罪部分，未據告訴或由本院少年法庭另行處
    理），致甲○○因而受有頭部、左側頸部、右側手部及雙側足
    部擦挫傷等傷害，以此方式妨害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甲○○
    於此同時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戊○○，致戊○○因此而
    受有左臉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少年戊○○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
    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
    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
    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己○○、乙○○於警詢、
    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55-57
    頁、第223-225頁、第188-189頁、第41頁、第187-188頁、
    第49頁、第190-191頁；本院卷第50頁、第62頁），核與證
    人即少年戊○○、甯○勳、吳○宇、易○凡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
    相符（見偵卷第19-21頁、第27-28頁、第30-31頁、第76-77
    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少年戊
    ○○指認被告甲○○、被告甲○○指認少年戊○○、甯○勳）、告訴
    人即少年戊○○之長安醫院111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被告
    甲○○之長安醫院111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
    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99-105頁），足
    認被告甲○○、丁○○、己○○、乙○○等4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應堪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150條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實施強暴脅迫
    之對象，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
    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
    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
    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
    ，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
    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
    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即屬該當（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
    甲○○因機車改裝排氣管發出噪音之問題而和少年戊○○發生衝
    突，少年戊○○以遭欺負為由邀集友人即被告丁○○、己○○、乙
    ○○、少年甯○勳、吳○宇及「小凱」、「小陳」等人前往被告
    甲○○住處前欲討回公道，被告等人即於深夜23時14分許之馬
    路上大打出手等情，經本院認定如上，亦有現場監視畫面翻
    拍照片附卷可憑（見偵卷第99-105頁），被告等人於夜深人
    靜之時，在公共場所馬路上叫囂、打群架，此暴力氛圍當使
    周遭住戶或路過之民眾感到危害及恐懼不安，擔心遭波及或
    後續產生無法預期之後果，顯然已該當本條之立法意旨，被
    告等人之行為當有妨害秩序甚明。
二、又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
    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刑不同，為一
    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785號刑事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甲○○為90年6月生，行為
    時係年滿20歲之成年人，告訴人戊○○為95年3月生，於本案
    發生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被告及告訴人之個
    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足參（見本院
    卷第19頁；偵卷第109頁），且由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
    所述，其供稱告訴人戊○○係住在對面鄰居之友人，亦稱告訴
    人戊○○為年輕人等語（見偵卷第223頁、第55頁），足認被
    告甲○○對於告訴人戊○○為少年，應屬可得預見。
三、核被告丁○○、己○○、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
    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而被告甲○○
    所為，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
    段、刑法第277條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應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本
    刑。起訴書雖僅記載被告甲○○涉犯傷害罪嫌等語，惟此經公
    訴人當庭補充（見本院卷第49頁、第57頁），並經本院告知
    所犯法條，無礙被告甲○○攻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爰依法變
    更起訴法條。被告丁○○、己○○、乙○○、戊○○、甯○勳、吳○宇
    及「小凱」、「小陳」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
    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己○○、乙○○不思
    以合法方式解決衝突，竟於深夜大馬路之公共場所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危害社會秩序與安寧；被告甲○○亦未能控制情
    緒，理性溝通表達訴求，竟對少年戊○○為傷害行為，所為均
    無足取；衡以被告丁○○等4人於犯罪後均坦承犯行、尚知悔
    悟，然並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以賠償損害之結果及原因（
    見本院卷第50頁），參酌被告等4人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
    段、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告等4人分別自
    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3頁
    ），被告等4人、公訴人就本案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64
    頁），被告等4人除本案外並無其它前案科刑紀錄，素行均
    尚稱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
    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
法第11條、第28條、第277條第1項、第150條第1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雅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駿鶴（原名林常睿）



            游凱捷


            謝宗祐


            馬英愷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偵字第52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少年戊○○（95年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因改裝車輛噪音問題素有嫌隙。民國111年10月21日23時14分許，甲○○與少年易○凡（94年2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許祐德在臺中市○○區○村○街0號住處內聚會，甲○○因戊○○騎乘改裝車輛產生噪音而對戊○○出言制止，引發戊○○不滿，戊○○（涉犯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遂邀集丁○○、己○○、乙○○、少年甯○勳（95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護字第39號裁定諭知應以訓誡）、少年吳○宇（94年7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涉傷害案件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712號裁定諭知交付保護管束）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凱」、「小陳」之成年人到場，丁○○、己○○、乙○○、戊○○、甯○勳、吳○宇、「小凱」、「小陳」即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在甲○○上址住處前之公共場所輪番徒手毆打甲○○、易○凡及許祐德（丁○○等人涉犯傷害罪部分，未據告訴或由本院少年法庭另行處理），致甲○○因而受有頭部、左側頸部、右側手部及雙側足部擦挫傷等傷害，以此方式妨害公共場所之安寧秩序。甲○○於此同時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戊○○，致戊○○因此而受有左臉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少年戊○○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己○○、乙○○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55-57頁、第223-225頁、第188-189頁、第41頁、第187-188頁、第49頁、第190-191頁；本院卷第50頁、第62頁），核與證人即少年戊○○、甯○勳、吳○宇、易○凡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相符（見偵卷第19-21頁、第27-28頁、第30-31頁、第76-77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少年戊○○指認被告甲○○、被告甲○○指認少年戊○○、甯○勳）、告訴人即少年戊○○之長安醫院111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被告甲○○之長安醫院111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99-105頁），足認被告甲○○、丁○○、己○○、乙○○等4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等4人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150條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即屬該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甲○○因機車改裝排氣管發出噪音之問題而和少年戊○○發生衝突，少年戊○○以遭欺負為由邀集友人即被告丁○○、己○○、乙○○、少年甯○勳、吳○宇及「小凱」、「小陳」等人前往被告甲○○住處前欲討回公道，被告等人即於深夜23時14分許之馬路上大打出手等情，經本院認定如上，亦有現場監視畫面翻拍照片附卷可憑（見偵卷第99-105頁），被告等人於夜深人靜之時，在公共場所馬路上叫囂、打群架，此暴力氛圍當使周遭住戶或路過之民眾感到危害及恐懼不安，擔心遭波及或後續產生無法預期之後果，顯然已該當本條之立法意旨，被告等人之行為當有妨害秩序甚明。
二、又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者，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刑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785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甲○○為90年6月生，行為時係年滿20歲之成年人，告訴人戊○○為95年3月生，於本案發生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被告及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各1份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9頁；偵卷第109頁），且由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其供稱告訴人戊○○係住在對面鄰居之友人，亦稱告訴人戊○○為年輕人等語（見偵卷第223頁、第55頁），足認被告甲○○對於告訴人戊○○為少年，應屬可得預見。
三、核被告丁○○、己○○、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而被告甲○○所為，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本刑。起訴書雖僅記載被告甲○○涉犯傷害罪嫌等語，惟此經公訴人當庭補充（見本院卷第49頁、第57頁），並經本院告知所犯法條，無礙被告甲○○攻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被告丁○○、己○○、乙○○、戊○○、甯○勳、吳○宇及「小凱」、「小陳」等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丁○○、己○○、乙○○不思以合法方式解決衝突，竟於深夜大馬路之公共場所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危害社會秩序與安寧；被告甲○○亦未能控制情緒，理性溝通表達訴求，竟對少年戊○○為傷害行為，所為均無足取；衡以被告丁○○等4人於犯罪後均坦承犯行、尚知悔悟，然並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以賠償損害之結果及原因（見本院卷第50頁），參酌被告等4人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告等4人分別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3頁），被告等4人、公訴人就本案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64頁），被告等4人除本案外並無其它前案科刑紀錄，素行均尚稱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277條第1項、第15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雅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